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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工會針對中華電信公司違法釋股 

發行美國存託憑證 聲明 

2005 年 6月 23日，台灣台北 

針對中華電信公司發行美國存託憑證（ADR）違反台灣立法院多項決

議，立法院多位委員及本會已針對中華電信公司及其主管機關交通部

提起相關法律行動，本會特發表此聲明，請貴委員會（美國證券交易

委員會或美國證券交易所），基於避免危害投資者權益，損及貴委員會

（或美國證券交易市場）聲譽，駁回中華電信公司發行美國存託憑證

（ADR）之申請，並將該公司美國存託憑證（ADR）下市。 

相關證據理由，茲詳細說明如下： 

一、中華民國台灣立法院於 2005 年 5月 27日第六屆第一會期審議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表決通過「中華電信公司應停止執行所有釋股

作業」、「公股未於當年度確實釋股者，不得再行保留」2項決議。
對於立法院通過之決議，作為中央政府最高行政機關行政院所屬

部會交通部理當遵守決議，立即停止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釋

股。然，交通部不僅未遵守立法院決議，反而背道而馳，繼續進

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存託憑證（ADR）發行海外釋股作

業，違法釋股： 

（一）2005 年 5 月 27 日，立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就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釋股問題，通過以下二項決議： 

1、案由：中華電信公司應停止執行所有釋股作業。 
說明：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釋股過程中，涉嫌賤賣國產、圖利財

團，弊端叢生，經監察院兩次糾正在案；且立法院過去通

過多項釋股相關決議，該公司卻明顯違背本院決議。本年

度中華電信公司擬以 ADR 執行釋股，將跨過 50%民營化
門檻，此舉為我國電信自由化重大變化，但各界對於許多

問題，如員工權益、臺灣電信協會資產爭議、用戶迴路租

用與市場公平競爭、以及釋股作業之執行是否符合國家利

益與公平正義原則等等緒多問題，質疑聲浪不斷，爰此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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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2、案由：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與非營業部分中有關

釋股部分當年度未及執行，均報經行政院專案核准，有

違預算法第 72條「會計年度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

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其

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

之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經核准者，得轉入下年度列為

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準備數」之規定，因此，其公股

未於當年度確實釋股者，不得再行保留。 
決議：通過。 

（二）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63條規定：「立法院有議決法律案、『預算

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

要事項之權。」 

（三）且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419 號解釋文理由書中略以：

「⋯憲法所定屬於立法院職權之事項，立法院依法定之議事程

序所作各種決議，按其性質有拘束全國人民或有關機關之效

力。」由該解釋文可知，立法院之決議，具有拘束全國人民或

有關機關之效力。 

（四）依照憲法第 63條授權制定之預算法第 52條規定：「法定預算附
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律所不許者，

不在此限。立法院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各該機關單

位參照法令辦理。」。係屬國會參與決策權之具體明文；且依照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520號解釋文且意旨：「預算案經
立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律相當，…
則應本行政院對立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立法院對國家重

要事項之參與決策權，…」，更確認憲法賦予立法院之參與決策

權。 

（五）復且，依據預算法第 72 條規定：「會計年度結束後，各機關已

發生尚未收得之收入，應即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

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與前項立法院 2005
年 5月 27日院會通過：「依據預算法第 72條規定，公股未於當
年度確實釋股者，不得再行保留。」之決議，交通部所屬國營

事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編列之 2001 年釋股預算，於當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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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使用，應即停止使用。然而，參酌交通部於今年〈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參與發行美國存託憑證公開評選海外釋股共同

主辦承銷商投標須知〉中公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交通

部 2001 年編列之釋股預算，展開徵選承銷商作業，執行海外釋

股計畫⋯」，顯示交通部以執行 2001 年釋股預算為由，擬於 2005
年進行海外釋股作業，又明顯違反預算法第 72條規定。 

（六）綜上，交通部以執行 2001 年編列釋股預算為由，進行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釋股計畫，顯已違反公股預算當年度使用，

不得再行保留之規定。且，交通部倘執意違反具有法律拘束力

之立法院決議，執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釋股作業，侵害立

法院之「國家重要事項之參與決策權」，即屬違憲違法。 
 
二、交通部自 2000 年執行其所屬國營事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釋股

計畫迄今，釋股作業草率，未盡周全，背離立法院通過原規劃「全

民釋股」精神，已遭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監察機關監察院糾正 2次，
然交通部此次執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釋股之規劃，又再

次違反立法院通過之釋股規劃： 

（一）監察院 2000 年 7月 24日公告糾正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主
管機關交通部： 
公告糾正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主管機關交通部，未依中央政

府總預算編製辦法及其要點規定，並酌參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

及其施行細則之意旨，逕以該公司之帳面淨值為基準，編列歲入

預算，後雖經行政院退回重擬，詎該公司及該部率以採用上市承

銷公式估算價格編列，未真實合理反映資產價值，又估算作業草

率、執行不力，顯有疏失案。 

（二）監察院 2002 年 12月 6日公告糾正交通部： 
交通部於 2002 年 12月 6日公告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華電信公司）巨額釋股案，偏離 1999 年 11月立法院科技及

資訊委員會決議通過之中華電信公司「全民釋股」精神，復未能

將民營化方式、承購對象、讓售條件及相關作業程序，作更周全、

公平、合理之考量，有違公平競爭，致迭遭輿論質疑「民營化」

淪為「財團化」，顯有未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三）2005 年交通部爰以執行 2001 年編列中華電信公司釋股預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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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行中華電信公司美國存託憑證(ADR)，進行海外釋股作業，

乃再次違反 1999 年 11月，立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審查中華電

信公司營業預算，並經院會三讀通過：「以『全民釋股』為釋股精

神，釋股對象以全民為原則」以及「第二階段釋股應以國內自然

人為釋股對象之全民釋股方式」之決議 
 
三、針對交通部執意進行中華電信公司海外釋股，違反全民釋股精神

及立法院決議，立法院蔡錦隆等 11位立法委員已於 6月 21日向
台北地檢署以股東身份，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賀陳旦

提起背信告訴。 
 
四、本會本於工會保障會員權益及股東身分立場，於 2005 年 6 月 21
日動員會員股東前往中華電信公司 2005 年股東常會現場，針對中

華電信公司及董事會違法（明知違反立法院決議）通過授權董事

長執行 ADR發行，表達反對及抗議立場；同日下午並由本會理事

長張緒中等 149 位股東向台北地檢署，針對交通部部長林陵三、

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賀陳旦違法背信提起告訴；同時本會將隨即

展開遊說立法委員，針對行政院不遵守立法院決議違法違憲，提

出大法官會議解釋聲請行動： 

（一）中華電信公司執意海外釋股，違反立法院決議以及立法院下會

期在野國、親黨團擬將制裁採取反制行動，未來可能影響中華

電信公司營運，進而影響股東及投資大眾權益，本會將於股東

常會中表達抗議立場。 

（二）中華電信公司漠視立法院決議，違法違憲，卻一意孤行，本會

擬委請立法院三分之一以上委員共同提出大法官會議解釋聲請

案，針對行政部門不遵守立法院決議違憲提出解釋聲請，並請

求大法官會議裁定「暫時處分」，要求交通部及中華電信公司立

即停止執行釋股作業。大法官會議解釋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

人民之效力。 
 
五、中華電信公司不僅需面對來自立法院及本會提出法律途徑的法律

風險，在經營及財務的揭露與公司治理及風險控管能力亦顯示值

得質疑： 

（一） 中華電信公司轉投資事業中華投資公司董事長胡錦標非法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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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資金潛逃案：中華電信公司以因應民營化擴大轉形為由設立

中華投資公司，為規避台灣法律之規定，投資 9.8億多元台幣，
持股 49﹪（依據台灣法律規定，官股持股降到 50﹪以下為民
營公司，不須受立法院監督）為該公司之最大股東，但卻於日

前爆發中華投資公司前董事長胡錦標挪用公款八千萬元台幣

弊案，雖然事前疑點叢生，然中華電信公司卻未及時處理，及

至本案爆發，胡某潛逃大陸，一切為時已晚，才緊急撤換經理

人，充分顯示中華電信公司在控管及公司治理上能力之不足，

同時檢調單位正對本案進行偵辦，調查中華電信公司是否有所

疏失。 

（二）中華電信公司轉投資台北金融大樓累積金額高達 25 億多元台
幣，盈餘迄今為零，投資及風險評估能力備受質疑。 

（三）針對影響中華電信公司營收甚鉅的用戶迴路開放出租問題，中

華電信公司及交通部並未做充分揭露及說明，政策未明朗，影

響投資大眾未來損失之風險難以評估。 
 

綜合以上，本會久聞，美國證券市場向以要求企業真實反映營業狀況、

投資風險⋯等作為證券交易首要原則，以維護投資大眾權益。針對中

華民國政府交通部所屬國營事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美國紐約證

券交易所發行美國存託憑證(ADR)，執行海外釋股作業，不僅違反立

法院要求交通部停止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釋股之決議；亦違反

中華民國預算法公股釋股規定；同時背離立法院決議通過之全民釋股

規劃精神。 

在交通部所屬國營事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釋股計畫與中華民國法

律明顯相違背的情況下，請貴委員會（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或美國紐

約證交所）審慎審酌評析通過中華電信公司發行美國存託憑證之相關

法律與經濟之風險，以免危及廣大投資大眾權益。 

故為維護投資大眾權益，顧及美國證劵交易市場聲譽，請貴委員會（美

國證券交易委員會或美國紐約證交所），駁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釋股發行美國存託憑證（ADR）之申請，並將中華電信公司美國存託
憑證（ADR）下市。 

中華電信工會 理事長  張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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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刑事 告訴 狀 
案    號： 
股    別： 
告 訴 人：蔡錦隆  台北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三之一號 2123室 
          張慶忠  台北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三之一號 1008室 
          張碩文  台北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三之一號 1101室 
 
被    告：賀陳旦  台北市中正區信義路一段二十一之三號 
 
為被告背信罪依法提出告訴事： 

犯  罪  事  實： 
一、緣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百廢待舉，電信建設因財源短缺進度緩

慢，民國（下同）四十六年以前，每年僅能增加二、三千用戶，

供不應求之情況甚為嚴重，故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

電信）之前身（即電信總局）除積極爭取美援貸款外，台北市各

界更組設擴充室內電話協進會，通過裝機費新台幣（下同）一萬

四千元，作為支援國內資訊擴建經費。其他地方群起響應，因此，

「裝置費」收入之性質類似出資入股，而非營收，依一般會計原

則（GAAP）以「其他資本公積－市話裝置費收入公積」科目列

帳。且八十年度為改善前電信總局資本結構，經編列預算透過預

算程序，將帳列八十年度以前「其他資本公積－市話裝置費收入

公積」科目累積總額自八十二年度起分三個年度分別轉列五十億

元、一○○億元、六七○‧七七億元至「資本」科目，前開科目

業於八十四年度前，已透過預算程序經立法院審議，以附條件之

主決議通過，並經審計部審定全數轉列至「資本」科目，故股本

溢價科目內並未含有電話裝機費在內（告證一號），因此，中華

電信股份結構中，九七四億元中有八二○億元係全民之裝機費，

比率高達八四‧一九％，而前揭資本公積入賬等行為既屬出資入

股之性質。職是，凡屬中華民國國民有繳納此種高價裝機費者，

均為中華電信公司之股東，合先敘明。 
二、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如

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董事會執行

業務，應依照法令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行政院於會計年

度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年度預算案提出於立法院。」、「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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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議決法律案、預算案‧‧‧」、「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

者，從其所定。」、「會計年度結束後，各機關已發生尚未收得

之收入，應即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收款；其經費未經使用

者，應即停止使用。但已發生而尚未清償之債務或契約責任部分，

經核准者，得轉入下年度列為以前年度應付款或保留數準備。」、

「各機關歲入、歲出預算，如有依預算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由立法院決議所定之附加條件或期限，除為法律所不許者外，應

按其條件或期限辦理情形，妥為規劃分配，於該項條件尚未成就

或期限尚未屆滿前，應暫不予執行。」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

百九十三條、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九、第六十三條、預算法第五

十二、七十二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第六點定有

明文。 
三、次按「‧‧‧基於民主憲政之原理，預算案又必須由立法機關審

議通過而具有法律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律

（Massnahmegesetz）者」、「預算案經立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

法定預算，其形式上與法律相當，‧‧‧則應本行政院對立法院

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立法院對國家重要事項之參與決策

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九一號、第五二○號解

釋著有闡釋。是故，預算案經立法院通過即具有法律之形式，自

應拘束全國各行政機關與人民之效力，另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四一九號解釋理由書明釋「上述憲法所定屬於立法院職權之事

項，立法院依法定之議事程序所作各種決議，按其性質有約束全

國人民或有關機關之效力。」，如有違反審議預算案時國會所作

主決議之行為，即屬廣義之違法；同時，亦屬侵害國會之「國家

重要事項之參與決策權」，而顯然動搖「權力分立」原則，構成

違憲與違法之狀態，特此敘明。 
四、查八十八年十一月立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審查中華電信公司營業

預算，針對其公股釋出方式及比例分配問題提出討論，最後委員

會主決議調整架構：第一階段釋股之對象，國內法人上限為三％，

第二階段釋股之對象限制為國內自然人、釋股方式為全民釋股（告

證二號）。 
五、惟查，交通部刻意曲解與根本違背立法院決議，大幅改變上開主

決議之架構，第一階段採「公開協議競價」方式釋出十三億股（釋

股比例 13.47％），且規定一標至少須購買六‧五億股以上（下稱

認購程序）。核此等認購條件，除財團有雄厚財力之外，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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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豈有可能予以認購？其故意建立阻絕一般人民成為進入市場成

為股東之障礙，至為顯然。上述情事，有監察院於九十二年十月

三十日提出糾正案在案可稽（同告證二號）！ 
六、又查被告為中華電信公司之董事長，告訴人為公司之股東，依前

開公司法規定係為他人處理事務，竟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

利益，或損害告訴人之利益，違背廣義法律概念之預算案所附條

件，片面蠻橫變更類似股東會決議之主決議內容，除將釋股對象

自國內自然人，改變為僅能以A.D.R方式由國外投資者（蓋規定一
標至少須購買六‧五億股以上）認購之外，並以「競價拍賣」方

式對國內、外承銷商或財團公告招標，顯然違背賦有「全民釋股」

之任務，任意將告訴人之股份，在違背公民意志與國會參與政策

權力之下，逕為處分予各財團，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股份）

或其他利益，而被告對上開客觀事實均有所認識，具有背信故意，

無庸置疑。 
七、再且，八十八年十二月八日，時任交通部長林豐正向立法院交通、 
預算及決算委員會作專案報告時，所提供之「交通部八十八年下半

年及八十九年度釋股計畫報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 告證
三號)，明示中華電信公司將分二階段釋股，各階段釋股比率各占該

公司全部股本之33%，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釋股，交通部之書面報告明示係辦理全民釋股 ( 同告證三
號)，而立法院於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三讀該公司八十八年下半年及

八十九年度營業預算時，亦決議如下：「第二階段則照交通部之版

本即釋股對象國內自然人，以全民釋股方式，比例百分之二十，員

工則採原員工認股(含得增購)方式，比例百分之十三，小計百分之

三十三，但第二階段承銷完畢後，正式掛牌交易之同時，交通部應

放寬外資直接持股上限調升為三O%。」(告證四號)。隨後，交通部
第二階段33%釋股預算則全部均編列在九十年度，而交通部於九十

四年五月進行海外釋股發行ADR17%之計畫，即係此九十年度釋股

預算之一部分，顯已違反前述立法院要求釋股對象為「國內自然人」

之決議。被告此種行政專擅，有違憲法所賦予立法院「國會之參與

決策權」，與背信行為無異。 
八、據上論結，核被告所為顯然構成背信罪，為特狀請 
鈞署明鑑，迅傳被告到庭並予起訴，治被告以應得之罪，以懲不

法；且命被告為即刻停止一切海外 A.D.R釋股程序等犯罪行為之

進行，俾能阻卻因犯罪行為致生損害之持續擴大，以維權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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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德便。 
所  犯  法  條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背信罪。 
【 證  物】 
告證一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聲復審計部查核中華民國九 
          十年度【九十年一月至九十年十二月】財務收支審 
          核通知事項辦理情形影本乙件。 
告證二號：九十二年十月三十日監察院對交通部所提出糾正案文文 
          書影本第一、二頁。 
告證三號：交通部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釋股計畫報告（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告證四號：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計表（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修正本）

第六十頁。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五  月    日   

具狀人  告訴人   蔡錦隆 
                                     張慶忠 
                                     張碩文 
                                     林滄敏 
                                     紀國棟 
                                     葉芳雄 
                                     朱俊曉 
                                     江連福 
                                     吳光訓 
                                     林正峰 

 


